穗南教〔2015〕50号

广州市南沙区教育局印发《关于举办2015年
南沙区第三届中学生田径运动会的通知》
区教育发展中心、各镇教育指导中心、各中学：

为认真贯彻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》和《学校体育工作条例》的精神，进一步推动学校体育活动的开展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，拟定于2015年11月上旬举办南沙区第三届中学生田径运动会。现将竞赛规程印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认真准备，积极报名参加比赛。

附件：2015年南沙区第三届中学生田径运动会竞赛规程

广州市南沙区教育局

2015年4月22日
（联系人：黄向荣，联系电话：34683111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	广州市南沙区教育局党政办              2015年4月22日印发


附件

2015年南沙区第三届中学生田径运动会竞赛
规程
一、主办单位：南沙区教育局
二、协办单位：区体育教研会
三、竞赛日期：2015年11月7-8日
四、竞赛地点：黄阁中学运动场（初定）
五、参赛单位：区辖内全部中学（含职中）
六、竞赛项目：
（一）初中男子组（13项）
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800米、1500米、3000米、110米栏（栏高91.4厘米、栏距8.7米，起点至第一栏13.72,最后一栏至终点17.98米）、4×100米接力、跳高、跳远、三级跳远、铅球（5公斤）、标枪（600克）
（二）初中女子组（11项）
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800米、100米栏（栏高76.2厘米、栏距8.3米，起点至第一栏13米,最后一栏至终点12.3米）、4×100米接力、跳高、跳远、三级跳远、铅球（4公斤）、标枪（600克）
（三）高中男子组（13项）
100 米、200 米、400 米、800 米、1500 米、3000米、110米栏（栏高1.0米、栏距8.9米,起点至第一栏13.72,最后一栏至终点16.18米）、4×100米接力、跳高、跳远、三级跳远、铅球（6公斤）、标枪（700克）
  （四）高中女子组（12项）
100 米、200 米、400 米、800米、1500 米、100米栏（栏高84厘米、栏距8.5米, 起点至第一栏13米,最后一栏至终点10.5米）、4×100 米接力、跳高、跳远、三级跳远、铅球（4公斤）、标枪（600克）
七、参赛资格及办法：

（一）以校为单位报名参赛，分设初中、高中（含职中）两个
组别。
（二）运动员必须是同一学校。不得临时调学生组合（挂读
生、借读生及挂学籍学生回原学籍学校报名参赛）。如有弄虚作假、冒名顶替的，取消成绩，通报批评，并暂停该校1年的参赛资格。
（三）参赛的运动员必须具有本区学校正式学籍的学生（组委会审查学籍号不符者则取消报名资格，不能补报队员），并使用第二代身份证办理。）。
（四）各单位设领队１人，教练员1--2人，工作人员1人，每组别可报男、女运动员各10名。
（五）每项限报2人，每名运动员限报二项，可兼报接力。

（六）100米、200米采用预赛、决赛，按预赛成绩取前八名决赛；其他径赛项目均一次性决赛，按成绩排列名次，田赛项目按规则比赛。
（七）各参赛单位需派一位主管体育工作的领导担任领队，按竞赛规程的要求做好报名资格的审核工作，并在报名表上签名确认。

（八）运动员必须经医生体检，证明身体健康者方可报名参加比赛，报名表上需有医务专用章确认。

（九）凡是报名参加800米以上的径赛运动员，必须出具当地镇级以上医院的“心电图”检验证明，并需附有医嘱，健康正常者方能参赛，否则不能换人及更改项目。

八、保险工作：

各参赛单位负责为运动员购买 “人身意外伤害保险”（含往返比赛场途中及比赛期间），未办理者一切后果自理。
九、报名办法：

（一）凡是报名参赛的各校必须于9月30日前统一在网上按照要求进行网上报名（网址是: http://www.ydh.cc）。上报的数码照片必须为大一寸彩色近照（33×46毫米），分辨率为96dpi，图片大小为130×180。
（二）各参赛单位上网报名后，分别将每一位参赛运动员的《个人资格表》打印一份连同第二代身份证、“心电图”检验证明一齐于10月16日前到区教育局教育科办理审核验证及参赛证手续。凡是报名参加本次运动会比赛的全体运动员，必须持本人的参赛证参加检录和比赛。
十、竞赛办法：

（一）采用2006年中国田协审定的竞赛规则及2005年国际田联的增补规则。

（二）凡有预赛及决赛的项目，按预赛成绩录取前8名参加决赛，决赛后取前6名计入分数。其它决赛的项目，按成绩排列名次，如遇不同组的成绩相同，则名次并列。

（三）比赛项目的器材由大会提供，一律不准使用自备器材。
（四）只有1人报名的项目，不进行比赛，由编排组通知参赛单位更改报名项目。

十一、录取名次及计分办法：

（一）个人：各组各单项比赛均录取前6名。按7、5、4、3、2、1计分，接力项目和破区记录双倍计分，破市中学生单项记录4倍计分。破区接力项目加20分，破市接力项目加30分。
（二）团体总分：按各代表队的总得分数确定其名次，高中组奖励前三名队伍，初中组奖励前八名队伍，积分多者列前，如积分相同，则以第一名多者，名次列前，如再相同，则以第二名多者名次列前，以此类推。
十二、奖励办法：
  （一）个人：获得各项目前6名者颁发奖状1份，不足6人参加的项目，减一录取。
  （二）团体：获得高中组前三名、初中组前八名的学校颁发奖杯1座。
  （三）大会设体育道德风尚奖项，高中组设两个，初中组设四个。
十三、经费：

（一）各参赛单位经费自理。

（二）大会裁判、工作人员、场地器材费由主办单位负责。

十四、本竞赛规程的解释权属南沙区教育局。

十五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附：中学组跳高度及三级跳远起跳板与沙池距离

中学组跳高起跳高度及三级跳远起

跳板与沙池距离

	
	初中组男子
	初中组女子
	高中组男子
	高中组女子

	跳   高
	1.2米
	1米
	1．3米
	1米

	跳   远
	2米
	2米
	2米
	2米

	三级跳远

（起跳板距离）
	9米或11米
	7米或9米
	9米或11米
	7米或9米


注：初中男子跳高每加5厘米升一次，直至1.30米后，再每加3厘米升一次；

初中女子跳高和高子女子跳高每加3厘米升一次；
高中男子跳高每加5厘米升一次，直至1.40米后，再每加3厘米升一次；
女子三级跳远可选7米或9米；

男子三级跳远可选9米或11米。
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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